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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計畫 

合作契約書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辦理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雙方約定如

下： 

第一條 乙方於本契約有效期間，應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並應符

合下列服務項目及附表所列機構與醫事人員資格，始得提供服務。 

□網絡醫院：(1)負責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服務推動，設置

居家照護諮詢服務專線，並依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服務需求，媒

合及轉銜轉介之其他網絡醫院或合作醫院延續提供相關服務；(2)

負責收轉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持續提供居家照護、追蹤、訪視

及關懷服務。 

□轉介合作醫療院所：負責收轉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持續提供居

家照護、追蹤、訪視及關懷服務。 

前項部分醫事人員參與之居家照護教育訓練，得由甲方、地方政府衛生

局或甲方委託專業機構、團體辦理之。 

第二條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出生體重小於等於 1,500公克，或出生體重大於

1,500公克未達 2,500公克且有合併症或攜帶管路及儀器之新生兒及

其主要照顧者，並依甲方所訂分級標準，提供居家照護、追蹤、訪視

及關懷服務(以下簡稱照護服務)。 

前項新生兒應為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出生 60日內尚未加保全

民健康保險，依附母親或父親全民健康保險身分者。 

第三條 乙方依本計畫提供照護服務時，應先向新生兒家庭說明本計畫服務項

目，並於確認服務意願後，依甲方所訂之收案同意書，取得新生兒法

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前項書面同意，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條 乙方提供照護服務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填寫機構名稱，如有塗改請加蓋負責人私章 

 

選填”網絡醫院”或”轉介合作醫院”任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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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乙方應與甲方及地方政府衛生局共同合作，並應遵行本計畫之

作業須知規定。 

二、 乙方之醫事人員於登記執業處所以外提供照護服務時，應依各

該醫事人員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其執業登錄所在地衛生主管機

關函轉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 依甲方所訂之規定時間及格式，將其照護服務對象之服務結果

及有關資料，上傳至甲方建置之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以下簡

稱管理系統)，並應遵守管理系統安全管理需求。 

四、 本計畫經費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乙方應以明顯標示或其他方

式，表達款項來源為菸品健康福利捐。 

乙方未依前項規定上傳資料至管理系統時，甲方應通知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得不予補助費用，已補助之部分，得予追扣。 

第五條 甲方得委託相關機關(構)、團體或法人(以下簡稱委託單位)辦理照護

服務之查核業務，乙方應配合提供必要之紀錄、電子資料及其他有關

文件。 

第六條 補助費用給付條件：乙方需依甲方所訂之經費核銷流程辦理核銷作

業。 

一、 111 年度:乙方需分別於 111年 7月 8日前下載產製自計畫起始

至 6月 30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111年 10月 8日前下

載產製自 7月 1日至 9月 30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111

年 12月 24日前下載產製自 10月 1日至 12月 24日之照護服

務費用核銷清冊及交通費清冊，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併發票或收

據正本郵寄至委託單位，補件時間最晚分別為 111年 7月 15

日、111年 10月 15日及 111年 12月 27日，如不及作業則併

於下梯次申請(最遲可併該年度最後一梯次核銷，不得跨年度

核銷)，111年 12月 25日後照護服務費用併於下一年度核銷。 

二、 112 年度:醫院需分別於當年度 4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前一年度

12 月 25 日起至當年度 3 月 31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

年度 7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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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0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2 月 24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10 月 1 日至 12 月 24 日之照護服務費

用核銷清冊及交通費清冊，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併發票或收據正

本郵寄至委託單位，補件時間最晚分別為當年度 4 月 15 日、7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及 12 月 27 日，如不及作業則併於下梯次

申請(最遲可併該年度最後一梯次核銷，不得跨年度核銷)，112

年 12 月 25 日後照護服務費用併於下一年度核銷。 

三、 113 年度:醫院需分別於當年度 4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前一年度

12 月 25 日起至當年度 3 月 31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

年度 7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照

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0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照護服務費

用核銷清冊及交通費清冊，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併發票或收據正

本郵寄至委託單位，補件時間最晚分別為當年度 4 月 15 日、7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及下一年度 1 月 5 日，如不及作業則併於

下梯次申請(最遲可併該年度最後一梯次核銷)。 

四、 委託單位須審核服務記錄與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如乙方所送

資料經審查無誤後，將於審查完成後之 10 日內撥付費用予乙

方。 

五、 本計畫經費如遭立法院凍結、刪減或刪除，甲方得視審議情

形，暫緩支付、調減價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或因會計年度結

束，甲方須依規定辦理該款項保留作業時，得視保留核定情

形，再行支付，甲方不負延遲責任。 

第七條 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應追扣其補助費用： 

一、 由非符合資格條件之人員提供照護服務。 

二、 上傳管理系統之內容虛偽不實。 

三、 未提供照護服務而申請補助費用，或服務補助項目不符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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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而申請費用者。 

四、 照護服務對象不符合第二條規定而申請補助費用。 

五、 經甲方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 

前項情事由甲方書面通知乙方繳還補助費用，乙方應於收到書面通知

後二個月內償還；逾期未償還者，同意甲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

八條規定申請強制執行。 

第八條 乙方對甲方或其委託單位所為之費用扣款、追繳通知或終止契約，如

有不服，得於甲方或其委託單位之通知送達日起二十日內，檢具相關

事證，提出異議；逾期甲方不予受理。甲方或其委託單位收到乙方之

異議書，認為有理由者，應於六十日內變更或撤銷其處置；必要時得

展延六十日。 

前項乙方異議之提出，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甲方得對乙方實施不定期之查核與輔導，並得通知乙方提供相關服務

資料及病歷資料，乙方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乙方須依甲方查核結果，進行改善措施，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時，甲方得再查核乙方，經甲方再次通知限期改善而未依限改善之

重大缺失時，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十條 乙方機構名稱或負責人變更，或提供照護服務之醫事人員有異動

時，應自異動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通知甲方或其

委託單位。 

乙方應提供專人聯絡資訊予甲方，聯絡資訊異動時，應於十五日內

以書面通知甲方；未通知前，甲方對原聯絡人所為之通知，對乙方

仍生效力。 

第十一條 本契約效期自民國__年__月__日至民國 113年 12月 31日。 

本契約執行期間，乙方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甲方

終止本契約。 

乙方不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之日起，本契約自動

失效；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停止其全部特約醫事服務項目

之期間，亦同。 

 

合約起始日請勿填寫，由本署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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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乙方違反本契約所定事項情節重大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有第六

條所定情事時，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並依本契約相關

規定處理，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本契約因法令修正或有重大情事，致未能達到原目的或顯失公平

時，任一方得請求他方變更或終止本契約。 

第十四條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各衛生法令及本計畫作業須知及其變更或補

充辦理；必要時，雙方得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力與本契約

同。 

第十五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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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方： 

 

    機  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代表人：署長  吳昭軍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號 

    電  話：(02)2522-0888 

 

乙方： 

    醫事服務機構： 

    醫事機構代碼：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醫事服務機構 機構印章) 

 

 

 

(代表人印章) 

填寫機構名稱、代碼 

 

 

 

 

 

 

 

 

 

 

務必

填寫

機構

地址

及電

話，

以利

聯繫 

 

 

 

 

 

 

 

 

 

 

填寫機

構代表

人姓名

並蓋章 
 

 

 

 

 

 

 

 

 

 

日期不用填，由本署填入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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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計畫 

合作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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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計畫 

合作契約書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辦理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雙方約定如

下： 

第一條 乙方於本契約有效期間，應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並應符

合下列服務項目及附表所列機構與醫事人員資格，始得提供服務。 

□網絡醫院：(1)負責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服務推動，設置

居家照護諮詢服務專線，並依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服務需求，媒合

及轉銜轉介之其他網絡醫院或合作醫院延續提供相關服務；(2)負責

收轉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持續提供居家照護、追蹤、訪視及關懷

服務。 

□轉介合作醫療院所：負責收轉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持續提供居

家照護、追蹤、訪視及關懷服務。 

前項部分醫事人員參與之居家照護教育訓練，得由甲方、地方政府衛生

局或甲方委託專業機構、團體辦理之。 

第二條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出生體重小於等於 1,500公克，或出生體重大於

1,500公克未達 2,500公克且有合併症或攜帶管路及儀器之新生兒及

其主要照顧者，並依甲方所訂分級標準，提供居家照護、追蹤、訪視

及關懷服務(以下簡稱照護服務)。 

前項新生兒應為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出生 60日內尚未加保全

民健康保險，依附母親或父親全民健康保險身分者。 

第三條 乙方依本計畫提供照護服務時，應先向新生兒家庭說明本計畫服務項

目，並於確認服務意願後，依甲方所訂之收案同意書，取得新生兒法

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前項書面同意，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條 乙方提供照護服務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11 

 

一、 乙方應與甲方及地方政府衛生局共同合作，並應遵行本計畫之

作業須知規定。 

二、 乙方之醫事人員於登記執業處所以外提供照護服務時，應依各

該醫事人員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其執業登錄所在地衛生主管機

關函轉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 依甲方所訂之規定時間及格式，將其照護服務對象之服務結果

及有關資料，上傳至甲方建置之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以下簡

稱管理系統)，並應遵守管理系統安全管理需求。 

四、 本計畫經費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乙方應以明顯標示或其他方

式，表達款項來源為菸品健康福利捐。 

乙方未依前項規定上傳資料至管理系統時，甲方應通知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得不予補助費用，已補助之部分，得予追扣。 

第五條 甲方得委託相關機關(構)、團體或法人(以下簡稱委託單位)辦理照護

服務之查核業務，乙方應配合提供必要之紀錄、電子資料及其他有關

文件。 

第六條 補助費用給付條件：乙方需依甲方所訂之經費核銷流程辦理核銷作

業。 

一、 111 年度:乙方需分別於 111年 7月 8日前下載產製自計畫起始

至 6月 30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111年 10月 8日前下

載產製自 7月 1日至 9月 30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111

年 12月 24日前下載產製自 10月 1日至 12月 24日之照護服

務費用核銷清冊及交通費清冊，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併發票或收

據正本郵寄至委託單位，補件時間最晚分別為 111年 7月 15

日、111年 10月 15日及 111年 12月 27日，如不及作業則併

於下梯次申請(最遲可併該年度最後一梯次核銷，不得跨年度

核銷)，111年 12月 25日後照護服務費用併於下一年度核銷。 

二、 112 年度:醫院需分別於當年度 4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前一年度

12 月 25 日起至當年度 3 月 31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

年度 7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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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0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2 月 24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10 月 1 日至 12 月 24 日之照護服務費

用核銷清冊及交通費清冊，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併發票或收據正

本郵寄至委託單位，補件時間最晚分別為當年度 4 月 15 日、7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及 12 月 27 日，如不及作業則併於下梯次

申請(最遲可併該年度最後一梯次核銷，不得跨年度核銷)，112

年 12 月 25 日後照護服務費用併於下一年度核銷。 

三、 113 年度:醫院需分別於當年度 4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前一年度

12 月 25 日起至當年度 3 月 31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

年度 7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照

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0 月 8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之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下載產製自當年度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照護服務費

用核銷清冊及交通費清冊，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併發票或收據正

本郵寄至委託單位，補件時間最晚分別為當年度 4 月 15 日、7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及下一年度 1 月 5 日，如不及作業則併於

下梯次申請(最遲可併該年度最後一梯次核銷)。 

四、 委託單位須審核服務記錄與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清冊，如乙方所送

資料經審查無誤後，將於審查完成後之 10 日內撥付費用予乙

方。 

五、 本計畫經費如遭立法院凍結、刪減或刪除，甲方得視審議情

形，暫緩支付、調減價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或因會計年度結

束，甲方須依規定辦理該款項保留作業時，得視保留核定情

形，再行支付，甲方不負延遲責任。 

第七條 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應追扣其補助費用： 

一、 由非符合資格條件之人員提供照護服務。 

二、 上傳管理系統之內容虛偽不實。 

三、 未提供照護服務而申請補助費用，或服務補助項目不符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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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而申請費用者。 

四、 照護服務對象不符合第二條規定而申請補助費用。 

五、 經甲方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 

前項情事由甲方書面通知乙方繳還補助費用，乙方應於收到書面通知

後二個月內償還；逾期未償還者，同意甲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

八條規定申請強制執行。 

第八條 乙方對甲方或其委託單位所為之費用扣款、追繳通知或終止契約，如

有不服，得於甲方或其委託單位之通知送達日起二十日內，檢具相關

事證，提出異議；逾期甲方不予受理。甲方或其委託單位收到乙方之

異議書，認為有理由者，應於六十日內變更或撤銷其處置；必要時得

展延六十日。 

前項乙方異議之提出，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甲方得對乙方實施不定期之查核與輔導，並得通知乙方提供相關服務

資料及病歷資料，乙方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乙方須依甲方查核結果，進行改善措施，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時，甲方得再查核乙方，經甲方再次通知限期改善而未依限改善之

重大缺失時，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十條 乙方機構名稱或負責人變更，或提供照護服務之醫事人員有異動時，

應自異動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通知甲方或其委託單

位。 

乙方應提供專人聯絡資訊予甲方，聯絡資訊異動時，應於十五日內以

書面通知甲方；未通知前，甲方對原聯絡人所為之通知，對乙方仍生

效力。 

第十一條 本契約效期自民國__年__月__日至民國 113年 12月 31日。 

本契約執行期間，乙方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甲方

終止本契約。 

乙方不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之日起，本契約自動

失效；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停止其全部特約醫事服務項目

之期間，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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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乙方違反本契約所定事項情節重大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有第六

條所定情事時，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並依本契約相關

規定處理，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本契約因法令修正或有重大情事，致未能達到原目的或顯失公平

時，任一方得請求他方變更或終止本契約。 

第十四條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各衛生法令及本計畫作業須知及其變更或補

充辦理；必要時，雙方得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力與本契約

同。 

第十五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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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方： 

 

    機  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代表人：署長  吳昭軍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號 

    電  話：(02)2522-0888 

 

乙方： 

    醫事服務機構： 

    醫事機構代碼：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醫事服務機構 機構印章) 

 

 

 

(代表人印章)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